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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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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流程

11:10-11:20 活動開場- 國際教育組組長 致詞 (大合照)

11:20-11:55 115學年第1學期校級薦外交換計畫說明 講者: 劉睿呈專員

11:55-12:10 赴外研習獎學金說明 講者: 陳姿蓉專員

12:10-12:20 QA

12:20-12:30 心得分享1- 日本 筑波大學

12:30-12:40 心得分享2- 捷克 俄斯特拉發大學

12:40-12:50 心得分享3- 德國 慕尼黑工業大學

12:50-13:00 QA/ 講者贈禮合照 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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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第1學期提供:

 歐洲、美洲、亞洲、大洋

 30國

 99所姊妹校

 224 個交換名額

本期交換校分布及重點姊妹校

筑波大學 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

慕尼黑大學 普渡大學

「學生赴深化國際合作重點學校交流獎助學金」

https://www.tsukuba.ac.jp/en/academics/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programs/application-guide.pdf
https://www.univ-grenoble-alpes.fr/education/programs/exchange-programs/
https://www.lmu.de/en/study/all-degrees-and-programs/programs-for-international-visiting-students/erasmus-and-lmuexchange/
https://www.purdue.edu/gpp/sa/incom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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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大綱

什麼是校級交換學生計畫?
我可以學到什麼?

校級薦外交換學生-申請資格

如何選擇交換校?
如何自行確認是否符合交換校要求?

校內甄選過程注意事項

薦外提名/申請須知

交換學生守則及返國後義務



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

交換學生計畫是成大與姊妹校簽訂協議，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互相提供出國進行短期、非學位

的學習機會。學生做為本校交換學生代表，前往姊妹校研修一學期，身分等同該校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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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點: 僅需支付成大的學雜費，就可以在國外體驗國外上課環境、不同文化、與外國同學交換

想法、新知等，並將學分帶回成大抵免(*以各系辦規定為準)。

單純想要旅遊，那你可能不適合出國交換!



常見問題

 什麼時候最適合出國交換? 可以延畢出國交換嗎?

從校內甄選到實際赴外交換需要1年的作業時間，期間皆須在學。

1.秋季學期: 大二上 提出申請 -> 大三上 出國交換

大三上 提出申請 -> 大四上 出國交換

大四上 提出申請 -> 大五上 出國交換 (需要延畢、部分交換校不收)

2. 春季學期: 大二下提出申請 -> 大三下出國交換

大三下提出申請 -> 大四下出國交換 (申請日本、德國學校會需要延畢)

*研究所年級以此類推，如:碩一下提出申請 -> 碩二下出國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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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交換需要準備多少錢? 



交換學生計畫-花費統計

赴外交換期間總花費:

 65% 學生: 20-30萬元

 20% 學生: 31-40萬元

 25% 學生: 40萬元以上

*1: 含機票、住宿、休閒娛樂等

*2:  統計期間112學年、人數: 1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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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平均花費

亞洲 歐洲

日本 25-30萬 法國 30-40萬
韓國 20-25萬 德國 30-45萬

奧地利 30-40萬
美洲 捷克 25-30萬

美國 40-50萬 瑞典 45萬
大洋洲 芬蘭 35-40萬

澳洲 30-40萬 英國 35-40萬
愛爾蘭 25-30萬



出國交換可以學到/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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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舒適圈

學習溝通與妥協

認識新朋友，換個角度看世界

訓練自己獨立、證明自己

學會下廚、努力餵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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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第1學期計畫簡章及申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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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度第1學期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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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碩士班一年級以上/博士班

一年級以上之學生，轉學生需為本校二年級以上

學生且至少於本校就讀一學期後始得申請，在職

專班學生同具申請資格。

 本校非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可參加甄選，但不得
選填其母國學校。

 同一學制內，曾參加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者仍
具申請資格，但不得申請相同交換校。

 學業成績標準：

 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課業成績平均77分以上
或全班排名前50%。

 研究所學生：無成績限制。(須指導教授同意)

 外語能力：

學生須提出以下英語能力成績證明擇一：

 托福 TOEFL iBT 72分以上

 雅思學術組 IELTS (academic) 5.5級分以上

 多益 TOEIC 785分以上

或提出符合交換學校其他外語能力(如:日語)之成績

證明，且需達交換學校設定門檻。

※語言能力成績須為兩年內有效成績(112年11月13日
以後)，若申請截止日前尚無有效成績者，恕不接
受報名。

※此外語能力標準為校內甄選申請門檻，申請者須於
提名/申請階段提出符合交換學校入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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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能力資格舉例

 申請薦外交換有2個階段會需要看同學的語文檢定成績，分別是:

1【校內甄選階段】的語言成績是用來確認同學是否符合校內甄選資格。

2【薦外申請階段】則是姊妹校要求交換學生的入學英語能力門檻。

※通過【校內甄選階段】的英檢成績不代表會通過【薦外申請階段】的英檢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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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校一覽表

115學年度第1學期簡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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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交換學校?

 同學至多可選擇6所交換學校填入志願序。

 填選志願序前，申請人請務必自行確認該

校是否有:

 與個人就讀領域相同或相近之學程，且符合交

換校申請資格

 有提供足夠可選修之課程，自身語言能力並足

以選修交換校要求交換生之最低選修學分

 如發生校內甄選榜單公告後，薦外申請之交換

學校無合適系所、課程可就讀之情形，國際處

將不予重新分發學校，且取消交換生資格，保

證金恕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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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確認方法
 填選志願序前，申請人請務必自行確認該校是否有與個人就讀領域相同或相近之學程，且符合交換

校申請資格。申請者亦需自行確認該校有提供足夠可選修之課程，足以選修交換校要求交換生之最
低選修學分。

 如:成績GPA、外語能力、是否需具備專業領域知識、國籍資格(僑生、外籍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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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XXX University Incoming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website
2. XXXX University Factsheet
3. 寫信與姊妹校國際處確認



交換計畫季別

 填選志願序前，申請人請務必自行確認申請資格! (領域、學程/課程、成績GPA、外語能力、國籍資格等)

同學至多可選擇6所交換學校，6所交換校皆需確認以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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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學年第1學期為 2026年秋季班(Spring / Summer Semester)

交換學生
學程



為什麼確認系所很重要?

-無對應系所會被拒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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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沒辦法修足/通過足夠學分

-不論是否要抵免成大學分，赴外期間除須修滿3門課程，交換學生還需要通過姊妹校的最

低學分的要求，如:歐洲姊妹校 16 ECTS(約5門課)，或是日本姊妹校約 6 門課左右。

-學生無法修足課程/未能通過期末考試，最終無法完成交換學生計畫!



4所重點姊妹校

筑波大學 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

 國際處提供「學生赴深化國際合作重點學校交流獎助學金」，鼓勵學生至重

點合作學校參加學術交流計畫，以促進深化學術合作。

 學生於本期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選擇4所重點姊妹校，除可申請本校跨

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外，成功獲交換校錄取後，還可獲得國際處提供加碼獎

助學金。核定金額視赴外地區加碼3萬至5萬元，自113學年第2學期起試行。

慕尼黑大學

普渡大學

https://www.tsukuba.ac.jp/en/academics/international-exchange-students/programs/application-guide.pdf
https://www.univ-grenoble-alpes.fr/education/programs/exchange-programs/
https://www.lmu.de/en/study/all-degrees-and-programs/programs-for-international-visiting-students/erasmus-and-lmuexchange/
https://www.purdue.edu/gpp/sa/incoming/index.html


115學年第1學期
出國交換一學期

一、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流程

01
截止日前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2
校內甄選委員進行審查

03
國際處公告校內甄選結果/
繳交資格確認書與保證金

05
國際處或姊妹校通知
審查結果

04
國際處協助提名、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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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線上報名：

 請至國立成功大學校級交換生線上

申請系統申請

 申請人線上完成資料填寫、志願選

填、上傳申請文件程序，報名截止

期限為114年11月12日下午4點，逾

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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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50401



申請文件

1. 115學年第1學期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校內甄選申請表（附件二）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3. 中英文自傳（含學、經歷）

4. 中英文讀書或研究計畫

5. 外語能力證明

6.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7. 1－6項文件之PDF合併檔 (如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請上傳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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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50401

https://oia.ncku.edu.tw/var/file/32/1032/img/4508/258937990.pdf


申請文件說明

1) 校內甄選申請表：

填寫申請表格、黏貼兩吋半身大頭照片、欲申請之志願校，本人簽名，大學部

學生需取得導師簽章，碩、博士班學生需取得指導教授簽章，完成後掃描成PDF

檔案上傳至交換生申請系統。 (一定要使用115學年第1學期的申請表格!)

2) 中文歷年成績單：

須註有學期總平均以及GPA成績資訊。

大學部學生請繳交大學部歷年成績單，需附排名資訊；

碩士班學生請繳交碩士歷年成績單，博士班學生請繳交博士歷年成績單。

碩士班新生請繳交大學歷年成績單（他校成績單可）；

博士班新生請繳交碩士歷年成績單（他校成績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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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50401

(一定要導師、指導教授親簽!)



申請文件說明

3) 中英文自傳（含學、經歷）：

請就所選填志願學校之第一志願擬訂中文及英文自傳。

4) 中英文讀書或研究計畫：

請就所選填志願學校之第一志願擬訂具體中文及英文讀書或研究計畫。

5) 外語能力證明：

請繳交兩年內（112年11月13日以後）成績單。若以其他外語能力成績為證明，
請確認選填之志願校確實接受該成績證明。

※已參加考試但尚未收到紙本成績單者，可以網路成績查詢頁面截圖上傳，暫代正式成績單。

凡以網路成績查詢頁面截圖上傳者，於榜單公告日至保證金繳交截止日前，補交正式成績單影本至國際教育組，並

提供正本查驗。正本資料，必須和申請資料之成績一致。逾時未繳交者或與申請時成績不同，將取消薦外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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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50401



申請文件說明

6)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請就有助於說明參加交換生計畫的資料提出相關證明、社團表現或獲獎紀錄等。

7) PDF合併檔：

請將上述文件依序合併成一個PDF檔後上傳至交換生申請系統。上傳前請自行

確認內容完整且檔案大小不超過50MB。

 上傳繳交申請資料前，請確認已與家長、導師、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達成共識並獲得同意。

 申請文件及志願選填經申請人確認送出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及補件，

如申請者因繳件資料不全、不符規定而影響個人審查成績，須自行負責。

 請申請人於確認送出前，務必再次檢查各項資訊是否正確。要求更改志願者，一律取消交

換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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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3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50401



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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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截止日期: 114年11月12日下午4點

 請同學不要在最後一刻送出申請件，截止前未完成資料上傳者將

視為未成功報名，請特別留意!!!



校內甄選委員會進行審查

1) 初審：由承辦單位確認申請者是否符合申請資格、申請文件繳件有無闕漏。

資格不符或申請文件闕漏者，將於初審後剔除。

2) 複審：由校內各院推派代表所組成之甄選委員會進行審查，並依以下項目進

行評分，權重合計成個人總成績進行志願分發。

 個人總成績評分項目與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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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校內甄選委員進行審查 03 0504



志願分發原則

 依甄選委員會評分結果，計算之個人總成績，由高至低分發志願。總成績同

分且志願學校相同者，則依序參照下列項目比分，優者取得錄取資格：

(1) 在校成績

(2) 研究/讀書計畫

(3) 自傳及其餘表現

(4) 該交換學校志願序

 上述項目均相同者，由甄選委員會決議之。

 本計畫審查係由審查委員專業審查，方公告最終錄取名單及志願；個人總成

績未達複審之選送赴外標準者將不予錄取。

27

01 02 校內甄選委員進行審查 03 0504



115學年第1學期
出國交換一學期

一、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流程

01
截止日前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2
校內甄選委員會進行審查

03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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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程序

 校內甄選結果：於114年12月12日23:59前公告於國際事務處網頁。

 資格確認：

 正取者：請於114年12月19日下午4點前繳交錄取資格確認書或放棄聲明書至國際處。

 備取遞補正取者：收到遞補通知之備取請者於114年12月26日下午4點前繳交錄取資格
確認書或放棄聲明書至國際處。

 錄取僅代表獲得本校推薦至交換校申請交換之資格，此資格不等同於該交換校正式錄取。

所有獲得薦外申請資格者皆需繳交各交換校要求之申請文件，再經交換校審核，如未獲得

交換校錄取，其薦外申請資格隨即失效，不得要求改分發至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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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校內甄選結果公告/
繳交確認書與保證金

050403



繳交保證金

 已繳交錄取資格確認書者，請至網路收款平台下
載繳費單，至ATM或便利超商完成保證金繳費
8,000元收據無需繳回。

(僅持有中華民國行政主管機關開立之具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可繳交2,000元，需於線上報名期
間上傳證明書)

繳費期限: 114年 12月 20 日至 115年 1 月 2 日

 未依規定期限繳交錄取資格確認書及保證金者，
將被取消其錄取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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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校內甄選結果公告/
繳交確認書與保證金

050403

https://cash.ufo.ncku.edu.tw/payment/index.php?c=auth&type=Sign


薦外申請

 國際處將於114學年第2學期向交換學校進行提名作業並通知申請者依照該校規定提交申請文件。

*在國際處未完成提名前，請勿自行上系統申請，先行申請將被視為自費交換生，請同學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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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範本:
國際處近期收到OOO大學開放2026秋季班(115學年第1學期)交換生提名的信件。
請先依照以下格式確認個人基本資料，後續國際處會向OOO大學進行提名，
待提名完成後，會再通知同學。

1. Surname Name : (請填寫護照上之英文姓名)
2. Given Name: (請填寫護照上之英文姓名)
3. Gender: 
4. Length of the exchange: One semester 
5. E-mail Address: 
6. Student‘s faculty/college (major) at NCKU: 
7. Student´s current level and  year of study at NCKU:
8. English Language Test Score: 
9. Faculty at OOO University:

請密切查看獲薦外申請資格之交換學校的
交換生計畫網站，確認自身外語能力成績
符合該校公告之要求與條件，申請者須遵
照配合。

各交換學校申請資料及條件當依該校之規
定變動而更改，若該校公告之要求標準變
動，請再自行考取更高之外語能力成績，
薦外申請期間須持有效期內語言檢定成績
證明，供申請使用。



薦外申請(文件)

 薦外申請階段需由國際處簽屬之文件 (每間交換校皆不同 ):

 Nomination Confirmation Letter

 Learning Agreement  / Study Plan 

 Coordinator Signature字樣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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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國際處聯絡人資訊:

1. NCKU outgoing coordinator name: Mr. Coltyn Liu

2. Department: Division of Study Abroad  

3. Full address:  No.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City, Taiwan 70101   

4. Contact number:   +886-6-2757575 ext. 50932  

5. Email:   em50961@email.ncku.edu.tw 



 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至少須選修並通過3門學分課程，如交換學校另有最低選修學分及

課程數規定，學生則須遵守交換學校之規定。(20 ECTS 約5-6門正式學分課程課)。

 交換學生出國前應向所屬系、所或通識中心報告預計選修抵免之課程並充分溝通學分

抵免事宜，碩、博士生同時必須取得指導教授同意。同意後由國際處承辦人簽屬交換

學校選課單(Learning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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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選多少學分?

01 02 03 04 國際處提名、申請作業 05



國際處或姊妹校通知審查結果

 於期限內完成交換校申請文件後，交換校即進行資

料審查，審查時間約1至2個月。實際時間以交換校

公布之作業時程為準，後續將由國際處或姊妹校直

接通知審查結果。

 於薦外申請後未獲得交換學校錄取者，得申請保證

金全額退還（因自身外語能力成績未達該校入學之

門檻者，不符合申請保證金退還資格）

 於薦外申請期間或錄取後，無故或因個人因素放棄

者，保證金恕不退還，且不得再次參與校級赴外交

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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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國際處或姊妹校通知
審查結果

04 05

錄取通知書樣張



 確認已錄取之校級交換學生，應於確定出境日前

繳交「國立成功大學學生役男出境申請書」至生

活輔導組，完成役男緩徵申請流程。

 學生役男出境申請書(一式5頁+交換校錄取通知書)

35

役男須知

生活輔導組-役男出國重要規定

出境日前1個月
必須完成申請

未完成者無法出境!!

https://assistance-osa.ncku.edu.tw/p/406-1051-247453,r91.php?Lang=zh-tw


115學年第1學期
出國交換一學期

一、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流程

01
截止日前備妥申請文件
完成線上報名

02
校內甄選委員會進行審查

03
國際處公告校內甄選結果/
繳交資格確認書與保證金

05
國際處或姊妹校通知
審查結果

04
國際處協助提名、申請作業

36



成大方面:
交換期間請記得繳交成功大學115學年第1學期學雜費，完成註冊程序，維持在校生身分。

請在115學年第1學期開學時至出納組網頁查看繳費資訊!
https://cashier-ufo.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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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姊妹校:

 本次甄選出國交換時間為115學年第1學期出國，實際交換時間以各交換校行事曆為準。

 國際處將於同學出國前寄發交換生出國須知及注意事項。請同學抵達交換校後2週內，

至指定網址填寫報到資訊並回傳給國際處。薦外交換期間請密切與本校保持聯繫，並留

意自身安全。

交換期間注意事項

https://cashier-ufo.ncku.edu.tw/


交換學生守則及義務

 交換結束後，學生必須依本校行事曆返回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
不得擅自延長交換期間，如有違反事實發生，保證金不退回並按校規處置。

 所有參加本計畫之交換學生，應於返國後2個月內完成交換生返國資料，並寄至國際處
業務承辦人信箱(Email: em50961@email.ncku.edu.tw， )，待承辦單位認定完成交換生
計畫義務，得辦理退還保證金。

1. 交換生心得報告

2. 交換校成績單(紙本或電子檔)

3. 交換生返國問卷調查

 交換學生於交換結束後須獲交換學校頒發取得學分之成績單或修得學分證明。若無交
換校開立之成績單或研修證明，將不予退還保證金。（研究生參加研究交換計劃，則
請提供交換校開立之研修證明或相關文件）

 學分抵免:請參考註冊組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以及各系所規定。返校後，
由學生依辦法自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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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em50961@email.ncku.edu.tw
http://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10


1. 國際處校級赴外交換生心得分享網站

2. Facebook 交換學生社團 (ex. 歐洲交換學生社團、日本留學大小事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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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有關學分換算交換生學位別、守則、義務及附帶條款等事項都有清楚規定。

同學一定要仔細閱讀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簡章中的詳細規定。

校級薦外交換學生計畫簡章及其他資源

https://oia.ncku.edu.tw/p/404-1032-262763.php?Lang=zh-tw


謝謝聆聽

Contact Info:

國際教育組

劉睿呈 分機:50932
Email: em50961@email.ncku.edu.tw

來信詢問時請附上基本資料: 姓名、學號、系所

mailto:em50961@email.ncku.edu.tw


【115-1 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ransnational Study and Research Scholarships Grants

115-1梯次(秋季班) 交換學生/雙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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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及審查流程

出國

01
備妥相關文件於
各梯次截止日前完成報名
(含國際處初審通知補件)

• 秋季出國 5/31前
• 春季出國 10/31前 02

各院推派委員
審查申請件

03
校內獎學金審查委員會
進行審查

05
登入申請系統
查詢個人申請結果

• 秋季出國 7月下旬
• 春季出國 12月下旬

獲獎生需繳交：
1. 附件一、獲獎生資料
2. 行政契約書
3. 國外大學錄取證明

校內公文簽核

04

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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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
申請說明及應注意事項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Transnational Study and Research Scholarships Grants

申
請
身
份

獎
助
種
類
及
限
制

報
名
時
間
及
期
限

如
何
申
請

其
他
問
題
及
需
注
意
事
項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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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需具本校正式學籍的學生(不含在職專班學生)

 赴外研修地點不得為大陸、香港或澳門地區

 修讀境外雙學位者須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設有戶籍者為限

 校級/院級/系級/自行申請之交換計畫、赴簽約校或非簽約校之交換學生，

皆可提出申請

1. 申請身份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學生跨國雙向研修獎助學金補助要點辦理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039

獎學金受領期間須維持在學身分

https://www.cc.ncku.edu.tw/rule/content.php?sn=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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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獎助種類及類別

交換生 1. 具交換生資格，至國外著名大學修習學分者
2. 獎助期間至多一年為限

**同一學制身分之學生，獲得補助次數以一次為限
**同一獎助期間不得兼領教育部或其他本國政府單位之獎助學金(如學海計畫)

1. 本校與國外學校雙方依簽訂協議書方式，協助所屬學生於符合
雙方協議之畢業條件，可分別取得兩校之相同或不同學位者

2. 獎助期間以一年為限

※赴外身分為交換學生但係以
研究為導向、無法修習通過3
門正式學分課程者，需申請短
期研修 (如:日本長崎大學特別
研究學生及北海道大學SRS等)

1. 至國外大學、企業或研究、學術機構進行一週以上研究或實習
2. 獎助期間為一週至六個月

境外雙學位

短期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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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報名時間及期限

審查梯次 第一梯次/秋季班 第二梯次/春季班 隨到隨審

審查內容 交換生
境外雙學位

交換生
境外雙學位

短期研修
(研究或實習)

申請期限 115年5月31日前
完成申請

115年10月31日前
完成申請

研修起始日前一個月
完成申請

審查結果
通知時間 7月下旬 12月下旬 最遲於研修起始日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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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如何申請

搜尋: 成大首頁→國際處→學生赴外→ 獎助學金→跨國雙向

依申請項目
點選各梯次申請連結

115年度第一梯次預計於115年2月開放申請。
申請前請先詳閱補助要點，並留意申請項目、申請梯次、申請連結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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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入申請系統、填寫申請表

STEP 1

點選SSO
以成功入口帳密登入申請系統

填寫申請表

 研修種類不要填錯
 研修期間請自行確認無誤

(實際出國日不可晚於研修起始日)
 以錄取通知書或交換校行事曆為準

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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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印申請表

STEP 2

確認申請資料無誤

點選【送出並列印申請表】



 申請表:
點選【列印】→【上傳資料】

 自傳: 中文、英文皆需提供

 外國語文成績證明:
申請日前兩年內取得之語言檢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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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傳繳交文件

STEP 3

需經導師(指導老師)→系主任
→院長核章後上傳

等於教育部CEFR分數對照B2等級或
托福iBT 72、雅思5.5、 多益785分以上

紙本自行留存，免送紙本至國際處

若申請學校訂有其他語言能力規定，
則依對方學校規定辦理(如日檢N3等)



 國外機構同意函或相關證明 (選繳):

 對方學校行事曆/課程表或計畫表:

 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件 (選繳):

51

4

上傳繳交文件

請於申請期限內完成並送出申請

STEP 3

尚未收到錄取通知書者，仍應依規定
於申請期限前送出申請；錄取通知書
得於出國前補繳

若交換校尚未公布AY2026-27行事
曆，可先提供AY2025-26之行事曆

內容無嚴格限制，如無，可不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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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問題及需注意事項

審查標準 出國研修領域之在校成績 40% 、修讀計畫 30%、自傳及其餘表現 30%

*申請者請於各梯次審查結果通知期間，登入申請系統查詢個人審查結果

*如確認獲獎，請依系統上之獲獎說明，準時繳交出國前及出國期間、研

修結束後應繳文件

*簽署行政契約書前，請務必詳閱並遵守相關規定

*因故需於赴外研修間返國者，請務必事先來信，報請同意；

國際處將依返國日數按比例進行扣款 (提前完成交換計畫者例外)

其他注意事項



1. 研修證明/正式修課成績單

(1)交換生：研修期間每學期之成績單

(2)短期研修：研究/實習證明

(3)境外雙學位：本校與國外學校之畢業證書或已達畢業條件之相關證明文件

2. 出國報告書：應於赴外研修期間結束之日起一個月內繳交出國報告書
3. 出入境證明/登機證
4. 返國報告單

每學期需修習並通過三門正式學分課程(其中一門須與就讀本校本科系之專業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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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應繳文件

正式學分課程即為有採計學分(Credits)之課程，故0學分課程不列入計算!

強烈建議同學至少選修4至5門課，以避免最終未符合規定，需返還獎學金!



如有獎學金相關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請同學來信時，記得附上姓名、學號、系所、及欲申請之獎學金或補助

國際教育組 陳姿蓉小姐

Email: iisd01@email.ncku.edu.tw

mailto:iisd01@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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